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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筑 方 不
能按期交工怎
么办

西工区某房地产

开发商问! 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签

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!合同里约定了

完工日期" 但约定日期已过!这家建

筑公司还没有完成约定工作量" 无

法交工致使我们不能正常开发和使

用!请问能否解除这份施工合同# 如

果可以!建筑公司该如何承担责任#

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张彦立"

鲁辉律师答! 你所询问的问题涉及
建筑施工合同纠纷事宜!在

!""#

年
$

月
$

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"关
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
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#中!对支持发
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
几种情况做了明确规定$

从该解释第八条 %二& 项中可
知! 如果建筑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期
限内完工! 你公司是有权解除合同
的! 但还要给其一个合理的交房期
限! 这个期限要根据你们合同约定
的工作量' 施工环境和条件等方面

的因素来综合确定! 如此期限过后
建筑公司仍未能及时完工的! 你公
司可依法解除合同$ 该解释第十条
明确规定()建设施工合同解除后!

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!

发包人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
款! 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
格的!参照本解释第三条处理$因一
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! 违约方应
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$*

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
格!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!不
予支持$

离婚后房
产应如何分割

高新区张女士

问! 我和丈夫准备离

婚!丈夫坚持要房子!并提出要按购

房时的合同价分割!我觉得不妥!但

又说不出道理!请问这合适吗#

大进律师事务所邵志强答!按
相关司法解释!如果离婚双方的条
件大致相当!又无法就房屋的价值
和归属达成一致!则应区别情况采
取以下三种方式对房产进行分割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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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
意竞价取得的 !应当准许 +

!%

一方
主张所有权的!由评估机构按市场
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!取得房屋所
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
的补偿+

&%

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
权的 !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
屋!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$ 根据你
反映的情况!你丈夫坚持按购房时
的合同价分割是没有依据的$考虑
目前房产价格的上涨因素!评估价
很可能会高于合同价!你可依法要

求按评估价进行分割!维护自己的
合法权益$

准婚房房
产证上可否留
双方姓名

洛龙区毛女士

问! 我和男友准备先

买房再登记结婚!如果现在买房!我

和他在法律上还没有关系! 那么不

论我出钱还是他出钱! 可否在房屋

产权证上留下我们两个人的名字#

大进律师事务所许现伟 " 李

克军答 ! 毛女士这个问题问得很
好 $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分别财产
制 ! 并规定一方婚前财产不因婚
姻关系的存续而转化 $ 为了使婚
姻关系稳定 ! 建立共同的财产关
系是极其重要的$

你们作为共有人可共同向房
管部门提出申请+ 关于持证问题!

对于共有的房屋 ! 由权利人推举
的持证人收执房屋所有权证书 $

其余共有人各执房屋共有权证书
一份 $ 房屋共有权证与房屋所有
权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$

西工区林小姐问!

最近我与朋友准备购房结婚! 双方

父母均凑钱帮我们购房! 但又不好

意思分得太清 ! 请问如何办理为

好#

大进律师事务所邵志强答! 所
谓定分方能止争$ 如果事前碍于情
面采取回避问题的含糊态度! 往往
非但不能回避问题! 反而会引发矛
盾产生! 给今后的婚姻生活留下阴
影$ 建议你考虑以下两种途径解决
问题(

$%

按照各自的出资金额进行
产权份额的书面约定$

!%

对父母出
资予以定性 ! 明确属借款还是赠
与! 并签订三方协议$ 这样! 你们
今后才可避免纠纷的产生$

商住楼产
权期限如何界定

涧西 区 龙 女 士

问!我欲购买临街二层商铺一处" 售

楼小姐说!该栋商住楼的土地证都是

!"

年!可以放心购买" 请问!她这种

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# 同一栋楼!商

铺和住宅的土地使用期限相同吗#

大进律师事务所邵志强答!城
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! 国家实行土
地有偿有期限使用的制度$ 根据法
律规定!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为

'(

年! 商业用地使用权期限为
)*

年$

现实中商住混合楼用的是同一土
地$ 来信中你所购商铺的土地使用
权期限不可能是

'*

年! 而只能是
)*

年$ 新的物权法规定!住宅建设
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!自动续期$

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
的续期!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$目前
立法界对非住宅土地使用权的续期
问题正在酝酿中$

温馨提示!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

所将于本周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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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涧河桥东星河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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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面对面&大型法律义务咨询活动!

欢迎参加"

'以上回答内容仅供参考"您可

拨打本栏目楼市热线
%()"(!#((*)

咨 询 ! 也 可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

+,-.///0%'(1234

咨询"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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